附件4：

新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、站、点工作职责

根据区委要求，新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以全镇域为整体，以镇、居为主阵地，结合社区实际，全面整合拓展各类公共服务阵地资源、人才资源、专业资源、资金资源，将睦邻修身点、市区级文明单位、公园景点、公共广场、文明楼道等点位作为文明实践点的延伸，探索建立“1＋5+N”工作网络，明确相应工作职责。

一、新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

主要承担供需对接、注册认证、资源整合、活动组织、能力建设、指导监督、激励保障、宣传引导、服务配送等九大功能。

具体职责：一是结合群众的生产劳动和实际需要，运用和整合本地区资源优势，培育有道德感染力、有现实成效的志愿服务活动；二是强化志愿服务能力建设，提升文明实践活动实效；三是加强本镇志愿者注册管理、教育培训、指导监督；四是加强宣传引导，组织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、点常态化开展活动；五是协调调配各类资源，制定服务项目清单，配送志愿服务项目到站、点；六是建立志愿者服务激励保障机制，激发文明实践活力。

机构设置：分中心主任由镇党委书记担任，分中心常务副主任由党委副书记（党建）担任，分中心副主任由党委宣传委员、行政副镇长担任，党委宣传委员兼任分中心办公室主任，配备工作人员2名。
二、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

主要承担供需对接、注册认证、宣传引导、项目孵化、团队培育等五大功能。

具体职责：一是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新时代文明新风；二是结合群众的生产、生活需要，运用和整合居民区资源优势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，深化平台阵地，培育地方特色；三是加强居民区志愿者注册管理和教育培训；四是针对群众所需，培育志愿服务项目；五是培育志愿服务团队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。

机构设置：实践站站长由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担任，整合配备相关工作人员。

三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点

具体职责：一是整合拓展党群服务点、睦邻点、姐妹微家睦邻修身点、市区级文明单位、公园景点、公共广场、文明楼道等现有阵地功能，开展宣传教育、邻里互助、矛盾疏导、文化传播等活动；二是挖掘公共文体场所、企事业单位、文明单位、“两新”组织、各类实践基地、党群服务点、驻地单位等资源，打造群众身边的“文明加油站”。

机构设置：实践点负责人由居民骨干、场所负责人担任。


